








领与发放 、 征地拆迁补偿 、 救灾扶贫优抚等过程中， 利用职权恃

强凌弱、 吃拿卡要、 侵吞挪用国家专项资金的犯罪， 保障国家扶

贫政策和保障性扶贫措施的落实 。

12． 依法维护农民权利 ， 妥善审理涉及农村产权保护 、 基本

公共服务等案件， 准确认定农村产业发展中的保底分红 、 股份合

作、 利润返还等市场行为及其法律效力 ， 让农民分享农村产业链

延长收益 。 依法审查农地征收征用行政行为， 保障农村集体组织 、

农民得到及时、 足额 、 合理补偿 ， 进 一 步促进征收征用法治化 。

13． 畅通农民工维权绿色通道 ，妥善审理执行涉及劳动争议 、

追索劳动报酬 、 工伤确认 、 建筑企业拖欠工资等案件 ， 切实维护

进城务工人员的合法权益 。优先审理执行涉及农民基本生活需求、

生产需求的案件 ， 加大司法救助力度， 对特殊贫困群体给予必要

帮助。

五 、 落实便民利民措施

14． 强化人民法庭化解矛盾第一 线的功能作用 ， 坚持面向农

村 、 面向基层 、 面向群众
“
三个面向

”

和便于群众诉讼 、 便于人

民法院独立 、 公正 、 高效行使审判权的
“

两便
”

原则 ， 充分发挥

人民法庭靠近乡村 、 贴近群众的优势， 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

长的多元司法需求。 建立针对婚姻家庭等乡村多发案件的审判团

队， 充分发挥简易程序功能， 尽快把公平正义输送给人民群众。

15． 完善便民诉讼体系， 推进建立人民法庭 、 便民服务站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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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地流转 、 婚姻家庭等与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知识 ， 不

断增强群众的法治观念和依法维权意识 ， 在乡村形成办事依法、

遇事找法 、 解决问题用法 、 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法治环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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